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暨國際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永久會址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

服務」招標說明會 

會議時間：108年 4月 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整 

會議地點：本處 4樓 401會議室 

主席/主持人：許總工程司維庭         記錄：張華融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科報告:略 

参、與會廠商意見： 

一、 毅業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1. 依據「修訂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公共設施使用規定檢討)案計劃書」初步檢討本案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永久會址之停車需求為汽車約 92 輛與本案需

求說明書之停車需求汽車 80 輛似有所出入。另根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五十九條，說明(五) 都市計畫內區域屬本表第一類或第三類用途之公

有建築物，其建築基地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者，應按表列規定加倍附設

停車空間。」，如依此檢討則本案停車需求約為汽車 183 輛，與本案

需求說明書相差甚遠。請問本案停車需求應依據何項法規檢討本案停車

需求法規檢討。 

2.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委託之先期規劃廠商，若符合本案資

格是否能否能為共同投標廠商？ 

回覆： 

1. 本案總停車數為汽車425輛及機車850輛(請投標廠商依法規自行調配)本



 

案目前提出之需求僅為各洽辦單位最少使用之需求量，僅供參考，並非依

相關法規基準計算之數量。初步法規評估成果詳附表1，實際數量 仍以設

計樓板面積計算。 

2. 若該廠商符合投標資格相關規定，可為本案共同承攬廠商。 

二、 翁祖模建築師事務所： 

1. 本案規模範圍及音場設計複雜，是否有延長等標期之可能？ 

2. 設計需求內有提到本案有航高限制，可否請相關單位提供電視台廣播設

備需求高度？ 

回覆： 

1. 針對此意見經評估後無需延長等標期限。 

2. 電視台無線數位訊號將以光纖及ADSL為傳輸方式至公視或站台，無須建

地面波塔台於頂樓，因此並不需要預留高度。另頂樓將放置衛星接收器

(如下圖)高度約2米，共3座，請評估其頂端高度須於航高管制範圍內。 

 

 

 

 

 

 

三、 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 

1. 興建演唱會場地通常當地居民會有意見，請問本案是否舉辦過相關居民

說明會?未來設計廠商是否需要辦理類似說明會? 

回覆： 

1. 本案107年8月31日於基地內航空願景館舉辦政策說明會，當日邀集當地

居民及里長參加，對於本工程興建計畫並未提出疑義。未來設計廠商應

依契約第2條附件1規定，甲方若有辦理地區說明會、開工說明會及相關

審查會議，乙方配合應出席簡報及說明設計成果，並提供相關紙本資料，

且不得據以要求調整契約價金。 



 

四、 九典建築師事務所： 

1. 本案監造人力配置以1案來配置或按施工分期分區規劃分批進場? 

2. 請提供目前都市計畫用地變更進度。 

3. 本案三個單位產權執照申請需求為何? 

4. 依據可行性評估報告書所提於橫山書法公園興建室內流行音樂劇場，因

車流量及人員動線會影響設計內容，請提供具體興建之時程。 

回覆： 

1. 本案至少需7名監造人員(含職安人員)，若分期施工第一期至少需4名監

造人員(含監造主任1人、土建及機電監造人員各1人、職安人員1人)第

二期後(含第二期)全數進場。第一期完成驗收後，第二期仍至少維持5

人(監造主任1人，土建2人，機電1人，職安1人)。 

2. 本案都市計畫用地變更已於今年3月29日舉辦相關座談會，當日亦邀集

當地里長及居民與會，後續待都市計畫主要書圖確認後將另擇期召開公

聽會，暫定於今年8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3. 露天劇場並未涉及相關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規定，可以先行取得執照施

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及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永久會址可另行辦理

請照施工。本案原則規劃以三個單位分幢分戶辦理。 

4. 本案21億預算不包含室內流行音樂劇場，短期內本府尚無興建室內流行

音樂劇場之需求。 

肆、會議結論： 

廠商提出意見若涉及招標文件內容修正，將辦理更正公告作業。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議結束時間：上午11時00分。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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